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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

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可以采取以下一种或者多种方式发布信息公告： 

（1）通过网络平台公开； 

（2）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 

（3）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依照上述信息发布要求，结合本项目自身特点及项目周围的环境情况，本次公众参

与采用网络发布公示信息、登报公示、现场张贴公告三种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阶段和征求

意见稿公示阶段，两次公示均提供了公众意见反馈途径，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

反馈意见。无人反对本项目的建设。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建设单位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即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

作日内进行第一次信息公示。 

公示内容：首次公示的内容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进行，公示内容如下： 

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禽屠宰新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中的有关规定，对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禽屠宰新建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名称 

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禽屠宰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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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概况 

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茂三鸟公司”）拟在中山市

东升镇东锐工业大道 116 号投资新建本项目，投资额约 1000 万元，年屠宰鸡、鸭、鹅

等家禽约 1095 万只。 

三、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邓生 

联系电话：13925321328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东锐工业大道 116 号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如下：详见附件 

五、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 深圳市五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亓工         

电话：13631695002             

邮箱：147669205@qq.com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大道 130 号育龙庭 E 栋 1002 室 

六、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建设单位委托环评单位进行评价；  

（2）建设单位提供本项目的基本资料；  

（3）环评单位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确定环评的评价重点、评价因子、评价

等级等；  

（4）环评过程中，主要工作内容有：环境现状调查与监测、对本项目进行工程分

析、对本项目的影响进行预测、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提出环

境影响评价结论。  

（5）报送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并根据技术评估等相关部门意见进行修改。环评报

告修改完善后，再送评估机构复核。  

（6）评估机构复核通过后，送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报批。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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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示之日起，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

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如果公众对该项目在选址、各方面的环境影响有任何疑

问或建议，或者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有任何的建议，可通过来人、来电、来信等方

式与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联系。环评机构将在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如实记录公

众意见和建议，并将意见和建议向建设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供其决策参考。  

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 日 

2.2.公开方式 

公示网址： 

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在中

山市环境科学学会网站（链接：www.zsess.net/memberservice/publicity/detail/ 

GS20200702155355109578.html）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公示截图见图 2.2-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中

山市环境科学学会网站”，因此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体选取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馈意见。 

 

http://www.zsess.net/memberservice/publicity/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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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公示网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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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日期 

公示时限：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内容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平台、

报纸、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时限：

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3 月 22 日连续 10 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进行，公示内容如下： 

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禽屠宰新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告 
《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禽屠宰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委托深圳市五灵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国家生态环保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

现将其相关环境保护信息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禽屠宰新建项目 

项目地址：中山市东升镇东锐工业大道 116 号 

项目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C1352 禽类屠宰 

建设规模、内容：本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 5286 平方米，其中建筑用地面积为 2226 

平方米，道路等用地面积约为 306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226 平方米。建筑物包括

屠宰车间、成品检疫间、锅炉房、污水处理间。拟配套安装家禽屠宰生产线进行生产，

建成后，仅用于配套升茂三鸟批发市场内家禽的集中屠宰，预计年屠宰家禽量为 1095 

万只，其中鸡约 645 万只，鸭约 200 万只，鹅约 100 万只，肉鸽约 150 万只。 

劳动定员和工作制度：本项目职工人数 120 人，年工作 365 天，每天约 9 小时，

屠宰工作时间段为 0:00-9:00，不设食宿。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水环境影响：本项目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生产废水经自建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符合中山市东升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接管要求；然后两者一并排入中山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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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污水厂尾水排入北部排灌渠，对纳污水体北部排灌渠的影

响较小。 

（2）环境空气影响：本项目屠宰间及污水处理站恶臭废气经 1 套生物滤池除臭后

经 20m 排气筒达标排放；锅炉燃天然气烟气经低氮燃烧后经 1 条 12m 排气筒达标排放。

新增污染源正常排放下各污染物小时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均＜10%，废气对周

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本项目各类噪声对厂界噪声的贡献值较小，厂界噪声贡献值可

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 2 类标准的要求。距离项目最近敏感点

的昼夜噪声叠加值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要求。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 

（4）固体废物影响：本项目在运营中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一般固废、

危险废物，均按照相应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分类收集暂存、综合利用及处置后，可将固废

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5）地下水环环境影响：本项目厂区内屠宰间、污水处理站、废水管沟、固体废

物暂存场所等均按相关规范要求采取严格防渗漏措施，废水、固废及其渗滤液发生泄漏

及下渗的可能性较小，在正常情况下，本项目不会对地下水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6）环境风险：本项目天然气在管道中存储量比较小，不构成重大风险源，通过

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可以将项目的风险水平降到较低；本项目的生产废水事故排

放可能会对接纳单位中山市东升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系统产生一定的冲击，但

通过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可以将影响程度降到较低的水平。因此本项目的环境风

险水平在可接受的范围。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符合广东省、中山市相关环境保护规划要求，符合

中山市相应的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用地符合东升镇土地利用规划。本项目建设及运营过

程中“三废”的排放量不大，在严格落实本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保管理，

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有效运行情况下，能做到各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周围环境质量能维

持现状，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本项目的建设可行。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索取资料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以到我公司查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版；也可以在网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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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电子版。查阅期限为 2021 年 3 月 9 日至 2021 年 2 月 22 日（10 个工作日）。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范围：评价范围内（详见附件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主要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

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六、公众提议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果您有何宝贵建议，可以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直接送至我单位，在规定时间内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感谢你的参与。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与您联系，我单位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升镇东锐工业大道 116 号 

联系人：潘惠容 

联系电话：13832981888 

电子邮箱：371274716@qq.com 

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9 日 

3.2.公开方式 

3.2.1.网络 

公示网址：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的公示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在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网站（链接：www.zsess.net/memberservice/publicity/detail/ 

GS20210309105741805394.html）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2-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公示环评征求意见稿信息的方式采用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中

山市环境科学学会网站”上网络公示的方式，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

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要求。 

http://www.zsess.net/memberservice/publicity/detail/GS202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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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公示报纸：《中山日报》。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为方便公众了解项目信

息，本项目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14 日连续两天在《中山日报》报纸刊登征求意见稿

公示信息，截图见图 3.2-2。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

接触的报纸《中山日报》，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

次，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3.2.3.张贴 

张贴位置：除了通过网络平台、报纸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为方便当地村民了

解本项目信息，本项目于 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3 月 22 日连续 10 个工作日分别在永

胜村、胜龙村、新胜村（同安村）、东升三鸟批发市场大门口处进行本项目环评征求意

见稿信息公示，公示照片截图见图 3.2-3。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永胜

村、胜龙村、新胜村）以及东升三鸟批发市场大门处作为张贴区域，并连续公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3. 3.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获取征求意

见稿或网上下载（链接：www.zsess.net/memberservice/publicity/detail/GS2021030910574 

1805394.html），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

位，公众意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链接：www.zsess.net/memberservice/publicity/detail/ 

GS20210309105741805394.html）。 

3. 4.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意见。 

 

 

 

 

 

 

 

http://www.zsess.net/memberservice/publicity/detail/
http://www.zsess.net/memberservice/publicity/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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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截图 



 

 10 

 

 
图 3.2-2 刊登报纸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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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升三鸟批发市场近景照 

 
东升三鸟批发市场远景照 

 
胜龙村近景照 

 

 
胜龙村远景照 

 

 
新胜村（同安村）近景照 

 
新胜村（同安村）远景照 

 
永胜村近景照 

 
永胜村远景照 

 

图 3.2-3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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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关于本 

项目的反馈意见。 

5、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在中

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禽屠宰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

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

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家禽屠宰新建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中山市升茂三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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